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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收到认定程序开始（进口者等的意向确认）通知书（进口者用）的人士 

 

 

对于侵犯知识产权的物品、法律将其规定为“不得进口的货物”。 

 

在海关检查中发现了被认为是侵犯知识产权的物品时、海关用来认定该物品是否属于侵犯知识产权

的物品的程序叫做“认定程序”。 

 

这次发给您的是用于通知开始该认定程序的通知书。 

 

另外、在执行认定程序后、被认定为属于侵犯知识产权的物品时、成为不得进口的货物、不能进口。 

 

1.认定程序示意图 

 

《开始通知书》:指认定程序开始（进口者等的意向确认）通知书(进口者用) (海关样式 C 第 5811 号)。以下

亦同。 

《期限通知书》:指证据/意见提交期限通知书(进口者等用) (海关样式 C 第 5820 号)。以下亦同。 

 

 

 

 

 

 

 

 

 

 

 

 

 

 

 

 

 

 

(注)根据您是否积极主张并非是不得进口的货物(不侵犯知识产权)、认定程序流程或海关的认定基础

会有所变化。 

对于您未提交争议申请书或意见书/证据的事实、海关会将其考虑为对您不利的事实、因此被认定

为属于侵犯知识产权物品的可能性会有所提高。 

 

收到开始通知书 

争议申请书 

提交 不提交 

接收期限通知书 

意见书/证据 

提交 不提交 

海关将根据您提交的意见

书、证据进行认定。 

海关将根据您没有提交意

见书、证据的事实进行认

定。 

海关将根据您没有提交争议

申请书的事实进行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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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关于货物不属于不得进口的货物的申请(提出争议) 

 

(1) 在未提出争议时 

 

海关根据权利人提交的停止进口申请书、认定是否属于不得进口的货物、并书面通知其结果(见下

文 4.)。 

 

(2) 在提出争议时 

 

在申请货物不属于不得进口的货物时(提出争议时)、请将争议申请书(见下文)邮寄至开始通知书底

部的[联系方式] (请勿将海关邮寄的开始通知书附在信中、请将其保留在手边)、确保收到开始通知

书之日起 10 日(不包括周六周日和节假日)之内到达海关。 

另外、会向权利人公开您提交的争议申请书。 

 

(注)只有在提交了争议申请书时、才能提交意见书/证据。如果不提交意见书/证据、被认定为属于

侵犯知识产权物品的可能性会有所提高（关于意见书证据的提交、请参照下述 3.）。 

另外、意见书/证据也可以与争议申请书一起提交。 

 

【关于争议申请书】 

请按任意格式、用日语记载以下事项、邮寄给海关。 

・制作日期 

・您的姓名及假名、地址、电话号码 

・开始通知书编号(开始通知书右上角的编号 示例:123A-12345 ) 

・主旨为“不属于不得进口的货物、因此提出争议”的文本 

 

在执行认定程序后、被认定为不属于不得进口的货物时可进口的物品如下所示。 

 

【经认定不属于不得进口的货物后可进口的物品】 

① 关于专利权、实用新型权、育成者权、电路配置使用权、不是作为事业进口的 

②关于外观设计权、商标权、不是作为事业进口的、且不是身在外国的人作为事业通过他人从外国

带入日本国内的 

③关于著作权、著作邻接权、不是以在日本国内颁布为目的而进口的 

(注)在判断是否符合上述①及②中的“作为事业”或上述③中的“颁布目的”时、将综合考虑各种

情况、如进口目的、进口商等及货物发送人的职业或事业内容、进口交易的内容、进口货物的数

量及状况、以及过去的进口及认定程序开始的实际情况等。因此、进口货物的数量是一个还是多

个、并不能由此立即决定是否符合“作为事业”或“颁布的目的”、即使发现了 1个疑似侵权的

物品、也要执行认定程序、根据提交的证据和意见等进行判断。 

④经权利人许可进口的物品 

⑤涉及商标权等的平行进口商品 

⑥其他不侵犯知识产权的物品 

 

(3) 期限通知书的发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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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收到上述(2)的争议申请书后、(a)如果您提交证据表示并不是不得进口的货物、在可以陈述意见

的期限内、(b)主张不属于不得进口的货物时、海关会要求您提交相关证明文件、并发送期限通知书、

该通知书中记载了(c)“对于用日语以外的语言记载的文件、要一并提交翻译成日语的文件”的要求

事项。 

 

3.关于意见书/证据的提交 

 

请在上述 2.(3)的期限通知书中记载的期限前、将记载了不属于不得进口的货物（不侵犯知识产权）

理由的意见书(参照下文)及明确其理由的证据(参照下文)、邮寄至期限通知书底部记载的[联系方式] 

(请勿将海关邮寄的开始通知书和期限通知书附在信中、请将其保留在手边)。 

即使在争议申请书中记载了不属于不得进口的货物的理由的意见、且一并提交了明确其理由的证据

的情况下、您也会收到期限通知书、但如果没有追加的意见/证据、则不需要再次提交与已提交文件相

同的文件。 

另外、并不是提交意见书/证据就一定能进口货物。另外、提交的意见书/证据将会向权利人公开(权

利人提交的意见书/证据将会向您公开)。 

 

【关于意见书】 

请按任意格式、用日语记载以下事项、与证据一起邮寄给海关。 

・制作日期 

・您的姓名及假名、地址、电话号码、职业 

・开始通知书编号(开始通知书右上角的编号 示例:123A-12345 ) 

・商品名称、个数 

・不侵犯知识产权的理由 

 

【关于不侵犯知识产权的理由】 

根据开始通知书 5.中记载的知识产权内容、可认为有如下几个不侵犯知识产权的理由。 

①以“不是作为事业而进口的、且不是身在外国的人作为事业通过他人带入日本国内的”为理由主

张的情况 

请具体记载进口货物的目的、您的职业及进口交易的内容(货源、购买金额、支付方法等)、货

物发送方的姓名或名称、职业或事业。 

(对象:外观设计权、商标权) 

②以“不是作为事业而进口”为理由主张的情况 

请具体记载进口货物的目的、您的职业及进口交易的内容(货源、购买金额、支付方法等)。 

（对象：专利权、实用新型权、育成者权、电路配置使用权） 

③ 以“并非以颁布为目的而进口”为理由主张的情况 

请具体记载进口货物的目的、您的职业及进口交易的内容(货源、购买金额、支付方法等)。 

(对象:著作权、著作邻接权) 

④以“关于从权利人那里进口货物、已经得到许可”为理由主张的情况 

请具体记载从权利人那里得到的许可。 

（对象：所有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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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以“合法的平行进口品”为理由主张的情况 

请具体记载符合合法的平行进口的要件(见下文)。 

(对象:专利权、实用新型权、外观设计权、商标权) 

⑥因其他理由主张“不侵犯知识产权”的情况 

请具体记载不侵犯知识产权的理由。 

（对象：所有权利） 

 

【关于明确不侵犯知识产权的证据】 

请根据主张不侵犯知识产权的理由、提交可以印证其理由的证据。请注意、即使主张不侵犯知识

产权、但如果无法提交证据、则该主张的根据不足、因此可能会被认定为属于侵犯知识产权的物品。 

根据主张的理由、明确不侵犯知识产权的证据、可能有如下几种(皆可提交复印件)。 

①以“不是作为事业而进口的、且不是身在外国的人作为事业通过他人带入日本国内的”为理由主

张的情况 

a 您和货物发送方之间的来往邮件、信件等 

b 表示您和货物发送人职业的资料 

c 表示进口货物用途或使用目的的资料 

d 表示您和货物发送人的身份证 

②以“不是作为事业而进口”为理由主张的情况 

a 表示您的职业的资料 

b 表示进口货物用途或使用目的的资料 

c 您的身份证 

③ 以“并非以颁布为目的而进口”为理由主张的情况 

a 表示您的职业的资料 

b 表示进口货物用途或使用目的的资料 

c 您的身份证 

④以“关于从权利人那里进口货物、已经得到许可”为理由主张的情况 

权利人的进口同意书 

⑤以“合法的平行进口品”为理由主张的情况 

表示是合法的平行进口物品的资料(见下文。) 

⑥因其他理由主张“不侵犯知识产权”的情况 

表示不侵犯知识产权的资料 

 

【关于合法的平行进口商品】 

① 涉及商标权的平行进口商品的处理 

对于与日本的商标权指定商品相同的物品、即使商标权人以外的人、做出了进口带有与其注册商

标相同商标的物品的行为、如果您证明符合以下 a到 c的所有条件、该物品也可以被视为合法的平

行进口商品而可以进口。 

a 该商标是由在外国的商标权人或者从该商标权人那里得到使用许可的人合法标识的商标 

b 该外国商标权人与我国的商标权人是同一人或者在法律上或经济上存在可以视为同一人的关系、

从而表示该商标与我国注册商标的出处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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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日本的商标权人可以直接或间接地进行该物品的质量管理、被评价为该物品与日本的商标权人标

识注册商标的物品在该注册商标所保证的质量方面没有实质性差异 

② 涉及专利权的平行进口商品的处理 

 a 专利权人等或者有权进口该产品的人以外的人、进口由日本的专利权人或者可以视为具有相同权

利的人(以下称为“专利权人等”。)在国外合法传播的专利产品时、如果您证明不符合以下(a)及

(b)中的任何一项、该产品可以被视为合法的平行进口商品而可以进口。 

(a)当进口商为受让人时、专利权人等与受让人之间、就该产品从销售地或使用地区排除日本达成共

识时 

(b)当进口商为从受让人处受让专利产品的第三方及其后的转得人时、在专利权人等与受让人之间

就该产品从销售地或使用地区排除日本达成共识、且在该产品上标明相关内容时 

 b 在上述 a的内容中、用于确认“在专利权人等和受让人之间就该产品从销售地或使用地区排除日

本达成共识”的资料、是指在合同或类似的文件中、能够确认“从销售地或使用地区排除日本方面

达成共识”的资料。 

 c 上述 a的(b)中的“该产品上标明相关内容时”、是指在交易该产品时、在产品的主体或包装上、

通过刻印、印刷、贴纸、记载名称的标签等、以只要给予一般的注意就能容易了解的形式标识了就

该产品从销售地或使用地区中排除日本的相关内容的情况下、在进口该产品时可以确认具有这种标

识时。 

③ 涉及实用新型权、外观设计权的平行进口产品的处理 

  以上述②的专利权为准。 

 

 

4.认证结果的通知 

 

海关根据您提交的意见书/证据以及权利人提交的意见书/证据等、认定货物是不是属于侵犯知识产

权的物品、并书面通知其结果。 

如果已认定为属于侵犯知识产权的物品、则不能进口货物。如果已认定为不属于侵犯知识产权的物

品、则可以进口货物。 

 

5.关于主动处理 

 

在海关没收货物之前、您可以做以下的“主动处理”。 

 

(1)废弃或销毁 

 

您可以自行处理或委托报关公司或者国际快递公司、在海关人员在场的情况下、可以废弃或销毁货

物。 

 

(2)通过删除可能侵犯知识产权的部分或侵犯部分等进行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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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自行处理或委托报关公司或者国际快递公司、前往放置货物的地方、对可能侵犯知识产权的

部分或侵犯部分进行删除等修正(不能进行容易撤消的修正)。 

如果修正后的货物被认为不属于侵犯知识产权的物品、则可以进口。但是、不允许进口已删除的部

分(标章等)。 

 

(3) 退运 

 

如果得到了基于出口贸易管理令的出口批准、则可以退运(送回外国)、但出口批准以权利人的同意

为必要条件。 

另外、对于被认定为侵犯商标权、著作权或著作邻接权的货物、不批准出口。 

 

(4)权利人的进口许可 

 

如果您从权利人那里获得了进口许可、并向开始通知书或期限通知书的[联系方式]上记载的海关提

交了进口同意书、则可以进口货物。 

 

(5)自愿放弃 

 

您可以通过填写自愿放弃书(海关样式 C第 5380 号)、并邮寄至开始通知书或期限通知上记载的[联

系方式]、放弃货物所有权。 

 

 

如果对该程序有不明之处、请向海关发送的通知书上记载的[联系方式]咨询。 


